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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如意行”驾乘综合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

保险单号：PEBS202415279001010849

鉴于投保人已仔细阅读了本保险所适用的保险条款，并已知悉了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条款、免
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愿意以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为基础向保险人投保“如意行”驾乘
综合保险，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

如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包含未成年人，则：被保险人不满10周岁的，死亡保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被保险人已满10周岁但
未满18周岁的，死亡保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但航空意外死亡保险金额及重大自然灾害意外死亡保险金额不计算在上述规定限额之
中）。具体内容以中国保监会关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金额的有关规定为准。

投保人信息

姓名/名称： 准格尔旗环境卫生事业中心 证件类型： 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件号码： 057847237

被保险人信息 

被保险人为以下车辆的驾驶人员及乘客（注：由于投保时无法确定所有被保险人，并且保险期间开始后由于驾驶员和乘客不断发生变
化导致被保险人变动频繁，实际承保的被保险人以以下车辆的实际驾驶人员及乘客为准），以及特别约定中的其他被保险人。

机动车号牌号码： 580995 车架号： LC0C76C4XR5073876

发动机号： S24580995 核定载人数： 5人

机动车使用性质： 非营业机关、事业团体客车 被保险人数： 5人

受益人信息

依法律规定处理。

保障内容

保障项目
每人保险金额
（人民币：元）

总保险金额
（人民币：元）

适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条款

行李物品损失(随车行李物品) -- 1000.00 个人行李财产损失保险条款

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意外伤害身故、残疾给付
(寿命或身体)

300000 1500000.00
交通出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A款）（2022
版）条款

法定节假日 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意外伤害身
故、残疾给付(寿命或身体)

300000 1500000.00
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
（2022版）条款

出行不便费用补偿（出行交通工具送修）(出行不
便费用损失)(总给付日数20日,每份每日津贴给
付标准30.00元,每次最高给付津贴日数5日,保额
600.00元)

-- 600.00 附加出行不便费用补偿保险条款

意外医疗费用补偿(寿命或身体)(每次事故免赔额
100.00元,每次事故门、急诊限额5000.00元,给付
比例100.0%)

300000 1500000.00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B款）

意外住院津贴(寿命或身体)(总给付日数180日,每
份每日津贴给付标准50.00元,每次最高给付津贴
日数60日)

9000 45000.00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C款）条款

保险期间： 自2024年05月16日0时00分00秒起至2025年05月15日24时00分00秒止。

保险费合计： 人民币（大写）贰佰肆拾伍元整 ¥245.00元

争议处理方式： 诉讼

特别约定：

本保单《附加出行不便费用补偿保险条款》赔付因出行时保单载明的交通工具发生事故并送修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手机、便捷式电脑、便捷式摄影器材、独立多媒体播放器、手提包、公文包、烟酒等特殊标的最高赔偿限额为1000
元。证件、门禁卡、钥匙等特殊标的按照补办直接费用进行赔偿，最高赔偿限额为200元。
（1）本保单指定车辆不记名驾乘险被保险人为本保险单所载机动车号牌号码（未上牌新车为车架号或发动机号）对
应车辆的驾驶人员及乘客。（注：由于投保时无法确定所有被保险人，并且保险期间开始后由于驾驶员和乘客不断发
生变化导致被保险人变动频繁，实际承保的被保险人以本保险单所载机动车号牌号码（未上牌新车为车架号或发动机
号）对应车辆的实际驾驶人员及乘客为准）。
（2）驾乘意外责任保额分配方式为：
①出险时若车辆实际载人数小于或等于核定载人数，各保障项目的每人保险金额为：该保障项目的总保险金额 ÷核
定载人数。
②出险时若车辆实际载人数大于核定载人数，各保障项目的每人保险金额为：该保障项目的总保险金额 ÷ 实际载人
数。
③保险人对各保障项目项下累计给付的保险金之和不超过本保单该保障项目的总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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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被保险人未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的，“意外医疗费用补偿”责任的每次事故免赔额调整为750元，给
付比例调整为60%。

签单时间：2024年05月15日

INDIGO（盖章）

销售机构/中介机
构：

保险营销员

尊敬的客户：您可通过本公司官方网站www.picc.com、95518客服热线电话、中国人保APP或附近营业网点查询、验证保单信息或查阅条款
内容。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通过以上渠道联系本公司。

出单机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煤田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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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条款清单

个人行李财产损失保险条款

交通出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A款）（2022版）条款

附加法定节假日意外伤害双倍给付保险（2022版）条款

附加出行不便费用补偿保险条款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B款）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C款）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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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20814.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60387.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60392.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60447.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70338.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704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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